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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研究院生物安全會 112 年第 3次會議紀錄 

 

時    間：112 年 11 月 2 日(星期四)下午 2時 

地    點：院本部行政大樓 3 樓會議室 

主    席：唐堂主任委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錄：陳政男 

出席委員：吳文超、林淑端、張雅貞、陳璿宇、湯森林、楊秀宜、鄭婷仁、賴爾珉

（依姓名比劃排列） 

請假委員：陳光超、曾庸哲、葉信宏、賴品光（依姓名比劃排列） 

列席人員：吳秋錦、劉志鴻、胡淑娟、林佳怡、陳政男 

壹、 主席致詞：(略) 

貳、 上次會議決議追蹤事項報告 

決議： 

一、 110-1 報告事項 7、112-1 報告事項 2：請生安辦公室依規劃時程簽辦新

修正「中央研究院生物安全會設置及生物安全管理要點」，並提報主管會

報討論，繼續列管。 

二、 112-1 報告事項 3：有關新修訂請生安辦公室依規劃時程簽辦新修正「中

央研究院生安辦公室執行要點」，繼續列管。 

三、 112-1 報告事項 6：與會委員無意見，解除列管。 

四、 112-1 報告事項 7：請生安辦公室依本次會議討論事項決議執行本院高防

護實驗室監視影像及門禁管理系統建置，繼續列管。 

五、 112-1 討論事項 1、112-1 臨時動議 1：請生安辦公室依規劃時程研訂本

院生物實驗室及生材庫新進人員採集基礎血清相關規定，並包含實驗室

人員退休或實驗室關閉時，其血清保存地點之問題納入規定，繼續列管。 

六、 112-2 報告事項 1：與會委員無意見，解除列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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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 112-2 報告事項 3：與會委員無意見，解除列管。 

八、 112-2 報告事項 4：請生安辦將調查表內容徵詢生安會委員意見後，依規

畫時程進行簽辦發函調查，繼續列管。 

九、 112-2 討論事項 1： 

(一) 請生安辦參照各主管機關法規，增訂相關名詞定義於新修訂「中央

研究院生物安全會設置及生物安全管理要點」，依規劃時程簽辦提報

主管會報討論，繼續列管。 

(二) 本項與會委員無意見，解除列管。 

十、 112-2 討論事項 2：本院生物實驗室及生材庫工作人員數位化之管理，依

本次會議討論事項決議執行，繼續列管。 

十一、 112-1 討論事項 4：與會委員無意見，解除列管。 

十二、 112-1 討論事項 5： 

(一) 請生安辦公室依規劃時程簽辦「生安會系統之生物實驗室(不含高防

護實驗室) 補登及轉換申請流程」，繼續列管。 

(二) 請生安辦公室擬訂向各研究所(中心)進行之問卷調查，一併調查有

無 RG3 病原體保存於高防護實驗室以外之實驗室或生材庫，繼續列

管。  

(三) 本項與會委員無意見，解除列管。 

參、 報告事項： 

主席指示：請生安辦公室參照委員建議，將 ABSL-2 實驗室納入未來稽核對象。 

肆、 討論事項： 

提案一、有關本院高防護實驗室工作人員補助款之審核及核撥流程，提請討論。 

決議：請生安辦依原補助規定辦理 3個月後，再提出討論。 

提案二、建置本院高防護實驗室監視影像及門禁紀錄備份設備案，提請討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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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同意生安辦擬辦。 

（一） 基於資安風險及使用效益考量，備份設備放置於所（中心）指定地

點，生安辦公室因定期監督或特殊情形需求，得由專人至所（中心）

保存地點進行查看或備份資料。 

（二） 為利所（中心）高防護實驗室配合依本院生安政策，高防護實驗室

所需監視影像及門禁紀錄備份經費，由所（中心）向院方申請經費

支應。 

（三） 生安辦公室再研擬「中央研究院高防護實驗室監視影像及門禁紀錄

管理規定」(草案)。 

提案三、有關本院生物實驗室及生物材料庫工作人員數位化管理，提請討論。 

決議：本案因事涉全院各系統業務及資訊安全，提案內容僅供委員參考。本

提案俟本院召開業務電子化整合系統討論會第二次會議後，再於下次

生安會會議報告。現階段請生安辦公室先確保生安會系統之運作，並

及整合相關系統為優先。 

伍、 臨時動議： 

提案一、有關本院涉及任何生物材料（例如輸出入土壤、有害生物或標本等）

是否皆納入生安會管理職責？如法規未明訂為單位生安會權責者，

由生安辦公室以行政業務辦理。 

決議：同意生安辦擬辦。本院涉及生物材料之管理職責，如法規明訂為單位

生安會職責者，屬於生安會權管事項；未明訂為單位生安會職責者，

由生安辦公室以行政業務辦理。如生安辦公室無法處理之案件，得提

案到生安會討論。 

提案二、有關本院生安會設置要點規定各所（中心）應成立之生物安全管理

委員會，其名稱是否需一致？或是可有其他名稱、或其他安全委員

會已涵蓋生物安全管理委員會之職責即可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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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請生安辦公室再詢問法制處，各所（中心）成立之生物安全管理委員

會名稱，如非本院生安會設置要點所規定之名稱（包括生安會規範名

稱在內的雙/多複合名稱），其名稱是否符合規定。 

提案三、是否明訂所（中心）生物安全管理委員會之委員任期？比照生安會

委員任期為 2 年？ 

決議：有關所（中心）生物安全管理委員會之委員任期，由所（中心）自行

訂定。 

陸、 散會：下午 3 時 55 分。 


